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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內政部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於 96年 1月 2日掛牌成立，執行

外來人口(包括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港澳居民及臺灣地區無戶籍國

民)之停居留管理、非法查察及收容遣送等事項。近年來，配合上級推

動日益多元之外來人口政策，加重大隊部、業務隊、機動隊及專勤隊

勤業務規模日益擴展，人力及辦公空間需求也將隨之增加。而移民署

南區事務大隊大隊部及高雄市專勤隊辦公廳舍現駐地位於高雄市新

興區六合一路 113 號，為地下 1 層、地上 4 層之建物，分別 1、4 樓

由高雄市專勤隊使用，3 樓由大隊部使用，2 樓則隸屬於農糧署高雄

辦事處，該建物於 58年落成，啟用迄今已逾 50年之耐用年限，部分

基礎設施老舊、空間不足、喪失功能，造成大隊部及專勤隊人員須忍

受酷熱、壅塞，甚至危險之生活設施與執勤環境，進而影響各項任務

之遂行。 

為因應未來趨勢，符合未來南區事務大隊大隊部與業務隊、南區

事務大隊機動隊、高雄市專勤隊、臨時專案編組及協勤替代役男等人

員辦公、執勤、備勤及業務活動空間需求，移民署乃依據行政院 92

年 5 月 20 日院臺內字第 0920026717 號函訂定「警察機關興建辦公

廳舍面積計算表」、行政院105年9月22日院授發社字第1050019370

號函修正「中央政府機關辦公廳舍建置審核原則」、行政院 107 年 7

月 24日院授工技字第 10700207080號函訂定「行政院與所屬各機關

辦公處所空間及面積規劃原則」、行政院主計總處 107年 8月 23日主

預字第 1070102114 號函修正「108 年度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表」及

行政院 107年 10月 19日院授發綜字第 1070801867號函修正「行政

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等相關規定，研提「南區事

務大隊大隊部及高雄市專勤隊辦公廳舍新建工程」中長程計畫並報經

行政院 108年 6月 27日院臺法字第 1080020627號函核定(參見附件

一)。 

惟南區事務大隊大隊部及高雄市專勤隊辦公廳舍新建工程之預

定地為新興區內之機關用地(機 36)，現行計畫係指定供高雄市政府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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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局使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目前無使用計畫，參見附件二)，與預計

用途不符，爰報經內政部同意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

規定(為配合中央興建之重大設施時)辦理本次都市計畫個案變更事宜

(參見附件三)。 

 

貳、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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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變更位置及範圍 

本次變更土地位於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旁之機關用地(機 36)，

西臨達仁街，南臨渤海街，變更範圍包括全部機 36 用地，面積合計

約為 0.11公頃，變更位置如圖 1所示。 

 

圖 1 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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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現行都市計畫內容摘要 

一、發布實施經過 

本計畫範圍土地都市計畫辦理歷程表如表 1所示。 

表 1 計畫範圍土地都市計畫辦理歷程表 

編號 日期 字號 案名 內容概述 

01840 71.12.30 高市府工都字第

034424 號 

擴大及變更高雄市楠

梓、左營、灣子內、凹子

底及原高雄市都市計畫

區主要計畫(通盤檢討)

案 

本案土地為商業區。 

03250 82.02.02 高市府工都字第

001086 號 

變更高雄市新興區新興

段一小段一○七三地號

為機關用地案 

將本案土地由商業區變更

為機關用地，建蔽率 40%、

容積率 400%，並指定供高

雄市政府警察局使用，並得

依需要規劃為立體停車場。 

03570 85.11.01 高市府工都字第

28050 號 

擴大及變更高雄市主要

計畫(通盤檢討)案 

未變更。 

04360 91.10.14 高市府工都字第

0910050355 號 

變更高雄市(前金、新

興、苓雅地區)細部計畫

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標示機關編號為機 36，通

盤檢討後公共設施用地一

覽表內之”設施名稱”為

「高雄市警察局」。 

05120 96.10.02 高市府都二字第

0960051008 號 

變更高雄市(前金、新

興、苓雅地區)細部計畫

(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未變更。 

08240 106.9.22 高市府都發規字

第 10633209200

號 

擴大及變更原高雄市主

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第一階段)案 

未變更。 

08920 108.6.20 高市府都發規字

第 10832310800

號 

擴大及變更原高雄市主

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第二階段)案 

未變更。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網站。 

 



-  - 5 

二、計畫範圍與面積 

擴大及變更原高雄市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之

計畫範圍為原高雄市轄區內土地，計畫面積約 15,118.47公頃。 

三、計畫年期 

以民國 115年為計畫目標年。 

四、計畫人口及居住密度 

計畫人口為 1,800,000人，居住密度每公頃約 408人。 

五、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依土地使用特性及實質發展需求劃設住宅區、商業區(特定商業專

用區)、工業區、行政區、文教區、漁業區、特定經貿核心專用區、特

定倉儲轉運專用區、特定文化休閒專用區、特定專用區、特定觀光發

展專用區、倉儲區、電信專用區、車站專用區、社會福利專用區、產

業服務專用區、貨物轉運專用區、觀光旅館區、其他專用區、農業區、

保護區、保存區、宗教專用區、葬儀業區及河川區等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共計為 7,906.20公頃。 

六、公共設施計畫 

為維護都市環境品質與滿足居民生活之需要，劃設各項必要之公

共設施，包括公園用地(自然公園用地)、綠地用地、廣場用地/廣(停)

用地、體育場用地、市場用地(批發)、學校用地、機關用地、醫療用

地、港埠用地、鐵路用地/鐵路景觀用地、道路用地/園道用地、交通

用地、河道用地、動物園用地、殯儀館用地、社教用地、變電所用地、

世貿用地、汙水處理場用地、貨櫃停車場用地、墓地用地、機場用地、

水庫用地、海濱浴場用地及其他主要計畫公共設施用地等項目，面積

共計為 7,212.27公頃。 

七、交通運輸計畫 

(一)大眾運輸系統 

計畫區內現有高速鐵路、台鐵、捷運紅、橘線、環狀輕軌捷運

系統、市區公車及渡輪等大眾運輸工具；並以捷運及公路客運轉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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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做為大眾運輸轉運系統，強化高鐵、台鐵、機場等城際運輸場

站之大眾運輸使用效率。 

(二)道路系統 

配設快速道路、聯外道路、主要道路、園林道路、次要道路、

集散道路及巷道等 7類。 

1.快速道路：係指供穿越都市之通過性交通及都市內通過性交通之

主要幹線道路，為完全或部分出入口管制之市區對外道路，通常

為雙向四車道以上之汽車專用道路。計畫區已通車之高架快速道

路為「高雄都會區快速道路系統」之大中路段(國道 10號西端~

翠華路與崇德路口)，其餘未闢建路段則維持道路佈設彈性，視

交通需求決定建設時機。 

2.聯外道路：係指供交通繁忙地區與外圍重要鄉鎮市間連絡之道

路，並兼供穿越城市交通使用。包含南北向的新台 17線(典昌路

─南門)、省道台 17線(翠華路─中華一路~五路─擴建路─中山

四路)、省道台 1線(高楠公路─民族路)，以及東西向聯絡中山高

交流道的大中路、省道台 1線(九如路)、中正路，上述道路應減

少路邊停車格位之劃設，及增加行道樹之種植。 

3.主要道路：係指市中心與各行政區，或行政區與行政區間之通

路，提供往來縣市之間、大型港口、機場、重要政經中心之幹線

道路。 

4.園林道路：係指公園式或綠帶內之道路，兼具都市遊憩、景觀、

防災及交通之多元功能。 

5.次要道路：係指行政區內或與鄰近行政區聯絡之次要幹線道路，

具聯繫主要道路與服務道路(包含集散道路及巷道)之功能。 

6.集散道路：路寬 10~12公尺，供鄰里或社區之地區性活動使用，

以集散道路來連接次要道路與巷道之間者。 

7.巷道：路寬 4~8公尺，為一鄰里或社區之中，供道路兩旁建築物

人車直接出入之道路，其中路寬 4公尺者為以行人及機慢車輛為

主之通學巷道。 

擴大及變更原高雄市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計畫面

積分配表，詳見表 2；擴大及變更原高雄市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詳見圖 2；擴大及變更原高雄市主要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公共設施用地示意圖，詳見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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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擴大及變更原高雄市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分配表 

使用項目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4,417.29 29.22% 

商業區(特定商業專用區) 1,369.22 9.06% 

工業區 857.27 5.67% 

行政區 0.76 0.01% 

文教區 31.50 0.21% 

漁業區 21.21 0.14% 

特定經貿核心專用區 160.03 1.06% 

特定倉儲轉運專用區 297.64 1.97% 

特定文化休閒專用區 55.06 0.36% 

特定專用區 11.55 0.08% 

特定觀光發展專用區 3.24 0.02% 

倉儲區 2.11 0.01% 

電信專用區 6.76 0.04% 

車站專用區 19.58 0.13% 

社會福利專用區 10.20 0.07% 

產業服務專用區 9.16 0.06% 

貨物轉運專用區 3.24 0.02% 

觀光旅館區 15.04 0.10% 

其他專用區 4.35 0.03% 

農業區 290.15 1.92% 

保護區 304.69 2.02% 

保存區 12.23 0.08% 

宗教專用區 2.69 0.02% 

葬儀業區 1.11 0.01% 

河川區 0.12 0.00% 

小計 7,906.20 52.29%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公園用地(自然公園用地) 1,703.07 11.26% 

綠地用地 256.08 1.69% 

廣場用地/廣(停)用地 5.57 0.04% 

體育場用地 98.24 0.65% 

市場用地(批發) 13.14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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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項目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學校用地 844.43 5.59% 

機關用地 1,378.11 9.12% 

醫療用地 31.42 0.21% 

港埠用地 823.34 5.45% 

鐵路用地/鐵路景觀用地 39.49 0.26% 

道路用地/園道用地 1,317.39 8.71% 

交通用地 40.35 0.27% 

河道用地 169.48 1.12% 

動物園用地 50.37 0.33% 

殯儀館用地 17.59 0.12% 

社教用地 2.90 0.02% 

變電所用地 9.20 0.06% 

世貿用地 4.50 0.03% 

汙水處理場用地 14.99 0.10% 

貨櫃停車場用地 35.65 0.24% 

墓地用地 15.85 0.10% 

機場用地 268.30 1.77% 

水庫用地 66.30 0.44% 

海濱浴場用地 0.61 0.00% 

其他主要計畫公共設施用地 5.90 0.04% 

小計 7,212.27 47.71% 

計畫總面積 15,118.02 100.00% 

註：表列面積係由圖面估算，實際面積以地籍測量為準。 

資料來源：擴大及變更原高雄市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計畫書(108.06)及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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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擴大及變更原高雄市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計畫書(108.06)及本計畫整理。 

備註：本計畫圖僅供參考，實際應以現行發布實施之計畫圖為準。 

圖 2 擴大及變更原高雄市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  - 10 

 

 
資料來源：擴大及變更原高雄市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計畫書(108.06)及本計畫整理。 

備註：本計畫圖僅供參考，實際應以現行發布實施之計畫圖為準。 

圖 3 擴大及變更原高雄市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公共設施用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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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發展現況 

一、土地權屬 

本次變更範圍內之土地共計 1筆，地號為新興區新興段一小段

1073號，土地之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管理者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謄本面積為 1,109平方公尺，變更範圍地籍圖及土地登記謄本如附

件四所示。 

二、土地使用現況 

本次變更範圍內之土地目前為閒置之停車場，地面為水泥鋪面

並劃有停車格線，部分土地已有雜草生長，東緣及南緣地區則有少

數喬木，現況照片如圖 4所示。 

三、交通系統現況 

本次變更範圍位於市中心地區，交通十分便利。北側面臨寬度

40公尺之中正三路，為雙向各 2快車道 1慢車道配置；西側面臨寬

度 10公尺之達仁街，為雙向各 1混合車道配置；南側面臨寬度 8公

尺之渤海街，為汽車西向單行道。距捷運信義國小站約 150公尺，

步行 5分鐘內即可到達，現況照片如圖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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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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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興辦事業計畫 

變更後本基地將興建內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大隊部及高雄

市專勤隊辦公廳舍，茲摘要說明其興建計畫內容如下： 

一、計畫目標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方案，移民署組織法案於 103 年 12 月 23

日依行政院院授發社字第 1031302105 號令發布定自 104 年 1 月 2

日施行，明定內政部為統籌入出國(境)管理，規範移民事務，落實移

民輔導，防制人口販運等業務，特設移民署。爰依行政院及所屬各

機關組織調整作業手冊之「財產接管及辦公廳舍調配」原則，全面

通盤檢討移民署辦公廳舍興整建計畫，本諸「精實、彈性、效能」

原則，為期提升大隊部、業務隊、機動隊及專勤隊之勤(業)務效能，

訂定本案新建中長程計畫，分 3 階段辦理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大隊

部及高雄市專勤隊合署辦公大樓新建作業。規劃新建符合空間需

求、消防規範、節能兼具智慧綠建築、親民、藝術、具前瞻性與多

功能之獨立辦公廳舍，於新建完成後，對於駐用人員執勤效率、生

活品質、生活機能、廳舍老舊隱藏之危安因素等皆能有效改善。 

(一)符合空間需求與消防規範  

規劃設計著重使用空間的合理性，以執行業務單位滿意度為基

準，提供適當的執勤與休憩空間，滿足基本生活及執勤需求，並針

對女性同仁須投入輪值夜勤工作，另設置獨立備勤室、浴廁及洗曬

衣等空間；另預留無障礙走廊通道之彈性運用空間，便於彈性調整

運用，顧及身障人士與不同性別使用者之便利及隱私，提昇人員工

作士氣；另請建築師設計符合消防法規範之動線規劃，並添購消防

安全設備，以符合現行法令規範。  

(二)節能兼具綠建築及智慧建築  

以綠建築規範為基準加入智慧化概念，新建符合節能、環保、

智慧及親民的辦公大樓，使建築物之管理更具人性化與智慧化，進

而延長建物之壽命、節省能源、節約人力，並導入智慧型高科技技

術、材料產品之應用，使建築物更安全、便利及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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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藝術化設置  

建築物造型及景觀設計強調美學藝術概念，以移民署白天鵝署

徽為建築物基調，並融入基地環境來進行整體藝術設置，創造出之

藝術景觀將視為社區資產，讓大眾能有機會在開放公共空間感受移

民署特色，彰顯特有美學意涵，創造民眾與機關良好互動。  

(四)具前瞻性與多功能之獨立辦公廳舍  

為有效且充分運用基地可開發空間，在各樓層合理配置職員辦

公室、辦公設備、大型禮堂會議中心及服務設施，考量現有配置人

力，前瞻性規劃未來可能之人員增補配置及進階訓練，規劃設置「多

功能禮堂(訓練、偵防指揮)複合式會議中心」，新建符合前瞻性與

強化訓練功能，兼具機關安全及保防工作之多功能獨立廳舍。 

二、空間規劃 

(一)本新建案基地面積 1,109平方公尺，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屬機關

用地，容積率為 400%，扣除地下層開挖，地上總樓層容積面積可

開發 4,436平方公尺，建築物高度限制小於 114公尺。以容積率

推估規劃新建地下 2層、地上 6層總樓地板面積 5,350平方公尺，

符合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大隊部、業務隊、機動隊及高雄市專勤隊

合署需求之辦公廳舍。  

(二)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85條：「入出國及移民署所屬辦理入出國

及移民業務之薦任職或相當薦任職以上人員，於執行非法入出國及

移民犯罪調查職務時，分別視同刑事訴訟法第 229條、第 230條

之司法警察官。其委任職或相當委任職人員，視同刑事訴訟法第

231條之司法警察。」又移民署所屬於執行非法入出國及移民犯罪

調查職務時準用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二章及警械使用條例第 11條、

同法第 14條等規範；另「移民署臺中辦公廳舍興建工程」之規劃，

係依「警察機關興建辦公廳舍面積計算表」比照警察機關廳舍空間

規劃該計畫之備勤室，且該計畫業奉行政院於 100年 6月 22日、

105年 7月 27日審核原則同意，爰本計畫比照「警察機關興建辦

公廳舍面積計算表」規劃備勤室。  

(三)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大隊部、業務隊、機動隊及高雄市專勤隊勤務

同警察機關勤務性質，皆為 24小時運作，職掌治安及情治之機關，

移民署簡任相當於警政署警監人員、薦任相當於警政署警正人員，

故依據行政院 92年 5月 20日院臺內字第 0920026717號函頒「警

察機關興建辦公廳舍面積計算表」，並參照「行政院與所屬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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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處所空間及面積規劃原則」規劃辦公處所及空間面積。 

三、計畫期程 

(一)規劃設計執行期程 

1.108年 8月：辦理建築師甄選、簽定勞務合約。 

2.109年 2月：規劃設計單位完成基本設計規劃、圖說審查。 

3.109年 7月：規劃設計單位完成細部設計規劃、圖說審查。 

4.109年 8月：建築執照申請。 

5.109年 9月：編製工程發包文件及底價、綠建築候選、五大管線

申請。 

6.109年 10月：辦理工程發包公開閱覽、公告上網。 

7.109年 11月：發包工程決標、簽定工程合約。 

(二)工程施工執行期程  

1.109年 12月：工程開工。 

2.110年 7月完成地下開挖。 

3.110年 7月：地下一 ~二層結構體完成。 

4.110年 12月：地上一~五層結構體完成。 

5.110年 10月：室內裝修工程進行。 

6.111年 3月：地上六層~屋頂突出物結構體完成。 

7.111年 7月：室內裝修工程完成。 

8.111年 7月：外牆裝修工程完成。 

9.111年 9月：完成景觀及植栽工程。 

10.111年 9月：完成公共藝術設置。 

11.111年 9月：使用執照申請。 

12.111年 11月：辦理建築工程竣工驗收。 

13.111年 12月：辦理機電工程竣工驗收。 

14.112年 2月：辦理資訊系統工程竣工驗收。 

15.112年 3月：移交接管作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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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變更理由 

配合內政部移民署新建南區事務大隊大隊部及高雄市專勤隊辦公

廳舍之土地取得需求。 

捌、變更內容 

變更部分機關用地(供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使用)為機關用地。 

變更內容明細表詳見表 3、變更前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對照表詳

見表 4、變更內容示意圖詳見圖 5、變更後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詳見

圖 6所示。 

表 3 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1 

新興區中正三路

及達仁街口之機

關用地(機 36) 

機關用地(供高雄

市政府警察局使

用)(0.11) 

機關用地 

(0.11) 

配合內政部移民署新建南區

事務大隊大隊部及高雄市專

勤隊辦公廳舍之土地取得需

求。 

註：本表所列為圖測面積，實際應以都市計畫核定圖實地定樁測量後地籍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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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對照表 

使用項目 

原計畫 
本次變更 

增減面積(公頃) 

本次變更後 

面積(公頃) 百分比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4,417.29 29.22% ─  4,417.29 29.22% 

商業區(特定商業專用區) 1,369.22 9.06% ─ 1,369.22 9.06% 

工業區 857.27 5.67% ─ 857.27 5.67% 

行政區 0.76 0.01% ─ 0.76 0.01% 

文教區 31.5 0.21% ─ 31.50 0.21% 

漁業區 21.21 0.14% ─ 21.21 0.14% 

特定經貿核心專用區 160.03 1.06% ─ 160.03 1.06% 

特定倉儲轉運專用區 297.64 1.97% ─ 297.64 1.97% 

特定文化休閒專用區 55.06 0.36% ─ 55.06 0.36% 

特定專用區 11.55 0.08% ─ 11.55 0.08% 

特定觀光發展專用區 3.24 0.02% ─ 3.24 0.02% 

倉儲區 2.11 0.01% ─ 2.11 0.01% 

電信專用區 6.76 0.04% ─ 6.76 0.04% 

車站專用區 19.58 0.13% ─ 19.58 0.13% 

社會福利專用區 10.2 0.07% ─ 10.20 0.07% 

產業服務專用區 9.16 0.06% ─ 9.16 0.06% 

貨物轉運專用區 3.24 0.02% ─ 3.24 0.02% 

觀光旅館區 15.04 0.10% ─ 15.04 0.10% 

其他專用區 4.35 0.03% ─ 4.35 0.03% 

農業區 290.15 1.92% ─ 290.15 1.92% 

保護區 304.69 2.02% ─ 304.69 2.02% 

保存區 12.23 0.08% ─ 12.23 0.08% 

宗教專用區 2.69 0.02% ─ 2.69 0.02% 

葬儀業區 1.11 0.01% ─ 1.11 0.01% 

河川區 0.12 0.00% ─ 0.12 0.00% 

小計 7,906.20 52.29% ─ 7,906.20 5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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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項目 
原計畫 

本次變更 

增減面積(公頃) 

本次變更後 

面積(公頃) 百分比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公園用地(自然公園用地) 1,703.07 11.26% ─ 1,703.07 11.26% 

綠地用地 256.08 1.69% ─ 256.08 1.69% 

廣場用地/廣(停)用地 5.57 0.04% ─ 5.57 0.04% 

體育場用地 98.24 0.65% ─ 98.24 0.65% 

市場用地(批發) 13.14 0.09% ─ 13.14 0.09% 

學校用地 844.43 5.59% ─ 844.43 5.59% 

機關用地 1,378.11 9.12% +0 1,378.11 9.12% 

醫療用地 31.42 0.21% ─ 31.42 0.21% 

港埠用地 823.34 5.45% ─ 823.34 5.45% 

鐵路用地/鐵路景觀用地 39.49 0.26% ─ 39.49 0.26% 

道路用地/園道用地 1,317.39 8.71% ─ 1,317.39 8.71% 

交通用地 40.35 0.27% ─ 40.35 0.27% 

河道用地 169.48 1.12% ─ 169.48 1.12% 

動物園用地 50.37 0.33% ─ 50.37 0.33% 

殯儀館用地 17.59 0.12% ─ 17.59 0.12% 

社教用地 2.9 0.02% ─ 2.90 0.02% 

變電所用地 9.2 0.06% ─ 9.20 0.06% 

世貿用地 4.5 0.03% ─ 4.50 0.03% 

汙水處理場用地 14.99 0.10% ─ 14.99 0.10% 

貨櫃停車場用地 35.65 0.24% ─ 35.65 0.24% 

墓地用地 15.85 0.10% ─ 15.85 0.10% 

機場用地 268.3 1.77% ─ 268.30 1.77% 

水庫用地 66.3 0.44% ─ 66.30 0.44% 

海濱浴場用地 0.61 0.00% ─ 0.61 0.00% 

其他主要計畫公共設施

用地 
5.9 0.04% ─ 5.90 0.04% 

小計 7,212.27 47.71% ─ 7,212.27 47.71% 

計畫總面積 15,118.47 100.00%   ─ 100.00% 

註：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資料來源：擴大及變更原高雄市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計畫書(108.06)及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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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本圖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原計畫為準。 

 

圖 5 變更內容示意圖 



-  - 20 

 

 
 

 

 

 

 

 

 

圖 6 變更後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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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實施進度及經費 

本案變更後機關用地之土地取得及工程費用合計約需新台幣

18,689.6萬元，由內政部移民署逐年編列預算支應經費辦理；實施進

度及經費詳見表 5所示。 

表 5 實施進度及經費表 

公共

設施

種類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發經費(萬元) 

主辦 

單位 

預定完 

成期限 

經費 

來源 徵購 
公地

撥用 

其 

他 

土地整理

及地上物

補償費 

工程費 合計 

機關 

用地 
0.11  ˇ  0 18,689.6 18,689.6 

內政部

移民署 

民國 

112年 

由內政部移民署逐

年編列預算支應 

註：本表所列開闢經費及預計完成期限，得視實際狀況酌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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